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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034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旺能环境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71 

债券代码：128141          债券简称：旺能转债 

 

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外投资事项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2022 年 7 月 8 日，旺能环境股份有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召开第八届

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外投资事项的议案》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 

对外投资事项一：由于国家相关环保要求及烟气排放标准不断提高，原工艺

对于满足烟气连续稳定达标（GB18485-2014）排放存在较大的运行压力，为更好

地提供垃圾处理服务，经项目公司主管部门同意，公司计划在湖州南太湖环保能

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太湖旺能”）现有项目基础上实施1,000吨炉排炉垃

圾焚烧发电改造项目（以下简称“南太湖改造项目”），项目估算总投资65,998

万元（具体以政府部门核准批复文件为准），由南太湖旺能负责投/融资、设计、

建设、运营、维护，从而提供垃圾焚烧服务。 

对外投资事项二：为积极布局新能源锂电材料绿色循环再利用产业，由公司

全资子公司浙江旺能城矿科技有限公司出资3,000万元设立湖州景通新材料科技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景通新材料”）。设立后，由景通新材料负责废旧锂电池

资源化取粉项目，目前已取得营业执照。 

公司上述对外投资事项涉及的总金额为人民币68,998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

经审计总资产（126.74亿元）的5.44%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（53.79

亿元）的12.83%。 

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，不涉及关联交易，亦不构

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根据《上市规则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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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对外投资审议权限范

围之内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二、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

对外投资事项一：南太湖改造项目基本信息 

1、项目名称：1,000吨炉排炉垃圾焚烧发电改造项目  

2、项目模式：BOO 

3、生产工艺：机械炉排炉焚烧生产线，配中温超高压再热余热锅炉、高转

速中温超高压再热抽凝式汽轮发电机组和炉渣资源化处理车间。 

4、项目总投资：项目估算总投资65,998万元 

 

对外投资事项二：景通新材料的基本信息 

1、公司名称：湖州景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 

2、注册资本：3,000万元  

3、注册地址：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东林镇青山路688号-11  

4、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 

5、法定代表人：徐胜  

6、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（不

含危险废物经营）；再生资源回收（除生产性废旧金属）；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；

再生资源加工；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；再生资源销售；电池销售；电子专用

材料销售；金属材料销售；货物进出口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

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新材料技术研发；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；资源循

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。许可项目：道路货物运输（不含危险货物）；危险废物经

营。 

7、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：自有资金，以货币资金形式投入  

8、股权结构：浙江旺能城矿科技有限公司持股100.00%。  

以上信息均为新取得的营业执照信息。 

 

三、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 

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一为南太湖旺能1,000吨炉排炉垃圾焚烧发电改造项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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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订特许经营权协议后将另行公告；对外投资事项二为设立全资子公司，无需签

订对外投资合同。 

 

四、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南太湖改造项目是为了解决部分设备老化问题，更好地符合国家相关环

保要求及烟气排放标准，提供更好的垃圾处理服务，满足公司新的发展要求。通

过新技术、新工艺来提高吨发，从而提高南太湖旺能的盈利能力，增强公司在固

废处理业务领域的综合实力。 

项目前期筹建和建设期间，受制于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，存在项目审批迟

缓和建设延误，不能按计划进度实施项目的风险；项目运营期间存在垃圾服务费

不能及时收取以及国家产业、税收政策变化的风险。上述投资项目对公司2022

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较大影响，但项目的实施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及经营业绩

提升产生积极影响。 

2、出资设立景通新材料是公司基于战略整体布局及未来发展需要，有利于

进一步推动公司的业务发展，加强各资源化利用项目的统一协作管理，完善公司

新能源锂电材料绿色循环再利用产业链布局，促进公司发展战略的落地实施，不

断提升公司综合实力。 

子公司设立后，可能存在一定的市场、经营和管理等方面的风险，公司将严

格按照相关政府部门和机构的政策要求，采取积极的经营策略，完善各项内控制

度和监督机制，确保对子公司的管理，积极防范和应对风险。  

 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。 

 

 

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 年 7月 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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